
切 結 保 證 書 
 

本人 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）向駐緬甸台北經濟 
 
文化辦事處申請「結婚面談及緬籍配偶依親簽證」，茲就以下內容作切結保 
 
證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中華民國法律責任，並無異議。   

一、本人與緬籍配偶    （護照號碼：  ） 

業於公元         年 月   日在緬依法完成結婚登記，婚後在中華民國 
           

戶籍登記地址為       。 
           

 
二、本人及配偶已詳讀並遵守下列中華民國法令，如有違背，願接受重刑處罰。 

1.刑法 238 條（詐術結婚罪）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ျပစ္မႈဆိုင္ရာ က်င့္ထုံးဥပေဒ ပုဒ္မ- ၂၃၈အရ လိမ္လည္ လက္ထပ္ထိမ္းျမားျခင္းျပစ္မႈသည္ (၃) ႏွစ္ထက္ 
မပုိေသာ ေထာင္ဒဏ္ခ်မွတ္ျခင္း ခံရမည္။ 

 

2.刑法 298 條（略誘婦女結婚罪）：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ျပစ္မႈဆိုင္ရာ က်င့္ထုံးဥပေဒ ပုဒ္မ- ၂၉၈အရ အိမ္ေထာင္ရွင္အမ်ိဳးသမီးအား ျဖားေယာင္းေသြးေဆာင္ 
လက္ထပ္ထိမ္းျမားျခင္းျပစ္မႈသည္ (ရ)ႏွစ္ထက္မပုိေသာ ေထာင္ဒဏ္ခ်မွတ္ျခင္း ခံရမည္။ 

 

3.刑法 302 條（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）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ျပစ္မႈဆိုင္ရာ က်င့္ထုံးဥပေဒ ပုဒ္မ- ၃ှ၂အရ သူတစ္ပါးလြတ္လပ္ခြင့္ကိုခ်ဳပ္ေႏွာင္ျခင္း ျပစ္မႈသည္ (၅)ႏွစ္ 
ထက္မပုိေသာ ေထာင္ဒဏ္ခ်မွတ္ျခင္းခံရမည္။ 
 

三、本人及配偶向貴處所提出「結婚面談及依親簽證」申請案之各項文件， 
 

□ 均係本人及配偶親自辦理而取得。  
 

□ 係委託代辦人而取得。代辦人姓名：  
 

國籍： 
身分證件號碼:    
電話： 

 
四、以上意旨經向緬籍配偶口譯，確認無不妥並同意遵照辦理後，緬 籍配偶願

與本人共同切結保證。 
立切結書人： (我國人簽名) 

 
(緬籍配偶簽名) 

 
時間：民國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（檢附代辦人身分證件影本） 


